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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1335    证券简称：ST 时空客    主办券商：东兴证券 

 

时空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恢复转让、年报延期披露暨重大风险提

示性公告 

一、公司股票恢复转让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1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上公布了《时空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申请重大事

项停牌的公告》，因公司决定改选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引起股票价格异常波动，公司申请自

2016年 5月 12日起停牌，拟最晚恢复转让时间为 2016年 6月 1日。 

2016年 5月 31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上公布了《时空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延期恢复转让的公

告》，因公司所筹划的重大事项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披

露的公平，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出现异常波动，公

司股票将继续停牌，拟最晚恢复转让时间为 2016年 6月 28日。 

2016年 6月 27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上公布了《时空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延期恢复转让的公

告》，因公司尚存或有负债有待进一步核实，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

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出现异常波动，公司股票申请继续停

牌，拟最晚恢复转让时间为 2016年 7月 15日。 

2016年 7月 14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上公布了《时空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延期恢复转让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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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因公司仍在统计或有负债，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维护投资

者利益，避免时空客股价出现异常波动，公司股票申请继续停牌，拟

最晚恢复转让时间为 2016年 9月 30日。 

2016 年 8 月 29 日，由于公司存在重大不确定事项，2016 年半

年度报告编制相关工作无法按计划时间完成，公司无法于 2016 年 8

月 31 日前披露 2016 年半年度报告。2016 年 9 月 29 日,根据相关规

定，在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之前，公司股票将继续暂停转让，至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完成披露并出台重大不确定事项解决方案后申请

恢复转让，拟最晚恢复转让时间为 2016年 10月 31日。 

2016年 10月 31日，公司完成 2016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因

公司或有负债化解方案尚需论证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公司股票申请

继续停牌，拟最晚恢复转让时间为 2016年 12月 30日。  

2016 年 12 月 30 日，由于公司债务化解方案可行性尚待论证，

同时公司与债权人意见出现分歧，公司债务化解工作进展缓慢，能否

合法合规化解债务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维护投资

者利益，避免时空客股价出现异常波动，公司股票申请继续停牌，拟

最晚恢复转让时间为 2017年 4月 28日。 

2017年 5月 2日，由于公司无法于 2017年 4 月 28 日年报披露，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 4.4.2 条之规

定，自 2017年 5月 2 日起公司的股票继续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暂停转让，预计 2017年 6月 15 日完成 2016年年度报告披露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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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6年 12月 30日召开时空客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拟实施或有债务的化解方案》并于 2017 年 1 月 4 日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相关材料。同日，公司主办券商对《拟

实施或有债务的化解方案》发出风险提示，针对方案内容及所涉及的

《债务承担协议》效力、合法合规性及可执行性提出质疑。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召开时空客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

议否决了《关于拟由众和齐力（大连）企业管理中心承担公司或有负

债并支付对价的议案》，并于 1月 23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披露关于该事项的相关公告。 

截止 2017年 2月 17日，公司账外或有负债合计金额约 7,893.73

万元，其中已涉诉债务本金、利息及包括案件受理费、诉讼费、保全

费等其他费用在内的总金额合计约不低于 2,668.84 万元；已申报未

起诉债务本金 5,224.88万元。 

2017年 2月 20日，公司股东邬久平拟以其所持有部分公司股份

22.36万股以无偿转让的方式给公司或有债务的债权人董海燕和王丽

萍，使上述二人放弃对公司的或有债权，本次拟转让股份涉及的公司

或有负债金额为 117 万元,其中董海燕拟受让 18.96 万股，涉及公司

或有债务 100 万元；王丽萍拟受让 3.4 万股，涉及公司或有债务 17

万元。2017 年 2 月 20 日，上述三人在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及《关于放弃债权的声明》。 

2017年 2月 27日，公司股东邬久平拟以其所持有部分公司股份

30 万股以无偿转让的方式给公司或有债务的债权人秦丽娟，使其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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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对公司的或有债权，本次拟转让股份涉及的公司或有负债金额为

150 万元。2017 年 2 月 27 日，上述二人在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

议》及《关于放弃债权的声明》。 

2017年 5月 12日，公司股东邬久平拟以其所持有部分公司股份

48 万股以无偿转让的方式给公司或有债务的债权人刘成龙，使其放

弃对公司的或有债权，本次拟转让股份涉及的公司或有负债金额为

480 万元。2017 年 5 月 12 日，上述二人在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

议》及《关于放弃债权的声明》。 

2017 年 6 月 6 日，公司股东邬久平拟以其所持有部分公司股份

20 万股以无偿转让的方式给公司或有债务的债权人张鑫，使其放弃

对公司的或有债权，本次拟转让股份涉及的公司或有负债金额为 100

万元。2017 年 6 月 6 日，上述二人在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及《关于放弃债权的声明》。 

2017年 6月 12日，公司股东邬久平拟以其所持有部分公司股份

2万股以无偿转让的方式给公司或有债务的债权人孙凯，使其放弃对

公司的或有债权，本次拟转让股份涉及的公司或有负债金额为 10 万

元。2017年 6月 12日，上述二人在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及

《关于放弃债权的声明》。 

2017年 6月 12日，公司股东邬久平拟以其所持有部分公司股份

1.4万股以无偿转让的方式给公司或有债务的债权人何永海，使其放

弃对公司的或有债权，本次拟转让股份涉及的公司或有负债金额为 7

万元。2017 年 6 月 12 日，上述二人在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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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关于放弃债权的声明》。 

2017年 6月 21日，公司股东邬久平拟以其所持有部分公司股份

30 万股以无偿转让的方式给公司或有债务的债权人赵健，使其放弃

对公司的或有债权，本次拟转让股份涉及的公司或有负债金额为 600

万元。2017 年 6 月 21 日，上述二人在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及《关于放弃债权的声明》。 

邬久平为公司股东，目前持股 496.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8.46%。

该事项不涉及公司资产及业务，因此无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待

公司具备股权转让的条件，在申报有效价格的范围内，双方股权交割

完毕后，公司会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原账外或有债

务的账务处理，公司已确权并入账的债务金额合计 7,216.46 万元，

其中包括：（1）根据生效判决将涉及解春雨、张红、牟艳春、李朋、

于世良、孙海云、王魁、大连中山开和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等账外或有

负债调整入账，入账的本金、利息（含逾期利息）、案件受理费、诉

讼费、保全费等共计 2,204.48 万元；（2）根据江海英起诉材料（尚

未结案）及相关证据调整入账本金、利息（含逾期利息）、其他费用

等 421.54万元；（3）根据相关证据将涉及秦丽娟、董海燕、王丽萍、

刘成龙、张鑫、周云波、杨越宇、何永海、赵健、刘浩、沈峰、孙凯

等债务调整入账，入账本金、利息（含逾期利息）等共计 4,380.44

万元；（4）2016 年年度审计过程中，债权人周云波、沈峰、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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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亚丽新申报并入账的债务 210万元；（5）已调整入账的债务中，已

通过董事长薛希山捐赠股票方式化解的包括秦丽娟、董海燕、王丽萍、

刘成龙、张鑫、何永海、赵健、孙凯等债权人的债务金额合计 1,464

万元；（6）之前已披露的或有负债中，因证据不足等原因，潜在债权

人元军、何永海已申报但未入账或化解的或有债务金额合计 475万元。 

截止 2017 年 8 月 24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原账外或有债

务的账务处理，公司已确权并入账的债务金额 450万元，根据相关证

据将元军或有债务调整入账，入账本金、利息（含逾期利息）共计

450万元。 

2017 年 10 月 10 日，公司收到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17）

辽 0213 民初 418 号判决书，依据该判决，公司作为被告需偿还江海

英借款 403.4万元，公司之前已根据江海英起诉材料及相关证据调整

入账本金、利息（含逾期利息）、其他费用等共计 421.54万元，公司

将根据法院生效判决相应调整入账债务金额。因调整金额较小，未对

公司负债情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目前，公司存在大额账外或有负债的重大不确定事项，除

潜在债权人何永海已申报但未入账的或有债务金额合计 125 万元之

外，其余账外或有负债已履行审议程序作入账处理。 

由于公司尚存如下重大不确定，公司多次发布《关于重大不确

定事项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司持续停牌至今。目前公司重大不确定

事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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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5 日就王恩权关于公司借贷及相关事项

与大连科华司法鉴定中心签订《司法鉴定协议书》。截至目前，司法

鉴定和立案侦查尚未出具结论，无法判断立案侦查结果对公司及投资

者的影响程度。 

2、公司因原实际控制人资金占用、存在大量逾期未能偿还债务

等因素导致业务大幅萎缩，经营环境及财务状况严重恶化，面临较多

诉讼事项，部分经营性资产因债务纠纷权属受限，目前财务状况不具

有偿债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鉴于公司已充分披露相关风险，且相关风险事项披露时间较长，

相关投资者已有充分时间了解公司潜在风险对投资本公司将所造成

的损失，公司股票复牌对投资人不会造成重大影响。为充分保护现有

股东的合法权益，以及保护投资者的交易权，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股票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恢复转让，经公司申请并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审核同意，公司股票于 2018年 4月 19日恢复转让。 

二、2017年年度报告延期披露 

公司原定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

定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2017 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告，因公司尚

未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 2017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因此，公司无

法按照上述时间披露年度报告。同时，公司在 2018年 4月 30日前亦

无法完成 2017 年年度报告的披露工作。公司预计在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 2017 年年度报告的披露工作。公司对延期披露年度报告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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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带来不便深表歉意。 

三、公司存在的潜在重大风险 

（一）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为 2018 年 4 月 18 日，

但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时，公司仍未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7 年

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因此，公司预计无法按照上述时间披露年度报

告。 

（二）2016 年，公司原实际控制人王恩全因职务侵占被公安机

关立案侦查，公司对涉及的相关事项申请司法鉴定。截至目前，司法

鉴定机构尚未出具结论意见，案件仍处于刑事侦查阶段。因此，暂时

无法判断上述事项对公司及投资者的影响程度。 

（三）公司因原实际控制人资金占用、存在大量逾期未能偿还债

务、员工大量离职等因素导致公司业务大幅萎缩，经营环境及财务状

况严重恶化，经营处于停滞状态。同时，公司面临较多诉讼事项，部

分经营性资产因债务纠纷权属受限，目前公司财务状况不具有偿债能

力，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四）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如果截至 2018

年 4月 27日，公司未披露 2017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将会被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强制停牌；如果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公司仍

未披露 2017 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将存在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强制摘牌的风险。 

（五）2018年 4月 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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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并拟提交 2018年度第一次股东大会，若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关

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议案》，且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审核同意后，则公司存在主动摘

牌的风险。 

为此，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时空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4月 19日 

 


